 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为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

 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协助区长、副区长处理日常工作，做好部门、镇（街道）之间的工作协调。

（二）负责区政府机关的日常接待、服务、联络等工作。

（三）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随时收集、整理、编报各类信息，为区政府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四）组织起草区政府文件、报告及工作安排意见，并协助区政府领导组织实施有关工作。

（五）负责基层和部门请示、报告的处理，分办上级机关下发和交办的文电，做好上呈下达工作。

（六）负责区政府会议及其他各类活动的组织工作，并对区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和各项决议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七）组织提报需由区委讨论决定的事项和需由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事项，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

（八）组织、协调、指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承担市区应急方面的协调管理职责。

（九）承担区政务服务热线的协调办理职责。

（十）统筹指导、组织协调、监督考核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统一指挥、高度城市管理资源。

（十一）组织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监督全区城市管理方面的政策、职责、规范和措施，全区城市管理事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及目标，全区市容市貌、市场及物业管理、公用事业、交通秩序、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海岸线开发与保护等专项规划及行业发展规划、计划。

（十二）组织实施智慧城市的建设、应用、管理工作。

（十三）协调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组织参加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和国内外考察活动，与先进城市、优秀城市交流管理经验。

（十四）承担全区政府法制工作责任。

（十五）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